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9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高唐齐盛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高唐县齐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唐齐盛”）。

高唐齐盛委托公司建设高唐齐盛 60MW EPC 项目。 

 公司拟对高唐齐盛向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

租赁”）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除本

次担保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高唐齐盛的其他担保事项。 

 是否有反担保：被担保人股东以其持有的被担保人全部股权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受高唐齐盛的委托，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负责

高唐齐盛60MW EPC项目建设。高唐齐盛拟向中广核租赁申请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租赁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以满足高唐齐盛60MW EPC项目建设期间设

备采购的资金需求。 

为促进公司业务开展以及推动该融资租赁业务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对高唐齐

盛向中广核租赁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直租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签署《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以下简称“担保合同”）。保证期间为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中广核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高唐县齐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

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期限为1+11年



（即起租满一年时融资租赁交易双方均有权提前结束主合同，若主合同继续，则

后续十一年承租人方无权解除主合同）。被担保人股东以其持有的被担保人全部

股权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高唐齐盛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高唐县齐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1 日 

住所：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姜店镇姜店村姜店街中段路西 

法定代表人：高健 

经营范围：太阳能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投资，电力供应（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自然人高健和侯付波分别持有高唐齐盛 97%和 3%的股权。 

（三）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高唐齐盛为开展光伏电站业务的项目公司。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高唐齐

盛总资产 165,995,735.33 元，净资产-756.82 元；2020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756.8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

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根据主合同约定，债务提前到

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

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返还租赁物而形成的债务、租赁本金、损失

赔偿金（合同解除/未生效/无效/被撤销）、损失赔偿、实现债权的费用、差旅费、



政府规费、第三方收取的依法应由主债务人承担而由中广核租赁垫付的税款及费

用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 

五、反担保情况说明 

自然人高健、侯付波分别以其持有高唐齐盛 97%和 3%的股权为本次担保提

供反担保。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高唐齐盛提供担保，担保的融资款项将主要用于高

唐齐盛 60MW EPC 项目建设期间的设备采购。本次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开

展及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可满足项目建设的设备采购资金需求，提高项目回款率。

被担保人股东以其持有的被担保人全部股权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50,092.4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7.76%，其中，对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29,583.46万元。无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06月09日 


